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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收款项融资包括期末已背书未到期且不能终止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 期末持有未

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款项融资余额中，已背书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金
额为 1,751.25 万元，期末持有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 3,289.06 万元。

公司 2020 年各期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贴现、到期承兑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度 期初票据金额 收到票据金额
背书金额 承兑金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银行承兑汇票 1,507.25 12,199.03 9,031.29 65.89% 1,381.94 10.08%
商业承兑汇票 703.80 3,798.52 82.56 1.83% 3,052.63 67.80%
合计 2,211.06 15,997.55 9,113.85 50.05% 4,434.56 24.35%

注：背书比例 = 背书金额 /（期初票据金额 + 收到票据金额），承兑比例 = 承兑金额 /（期
初票据金额 + 收到票据金额）。

2020 年公司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承兑的比例分别为 65.89%、10.08%，公司收到的银行承兑
汇票主要用于背书转让给材料供应商。

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整体划分为一个组合，因该类票据被经常性的、大规模的背书，因此
银行承兑汇票的业务模式是以出售（背书）该金融资产为首要目标，同时兼具以收取合同现金
流量为次要目标。 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将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背书，相关
银行承兑汇票的信用等级以及未来背书或贴现后终止确认的可能性不会影响发行人对持有银
行承兑汇票意图的判断；此外，根据历史银行承兑汇票的正常承兑、背书、贴现情况来看，银行
承兑汇票的承兑风险较低，相关承兑银行的风险评级不影响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的使用。 因此，
公司将该类票据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并在“应收款
项融资”科目列报。

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3 月 31 日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分别为
1,507.25 万元、5,040.31 万元和 1,686.35 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款项融资余额较大，主要
受 2020 年公司收入较 2019 年增长影响所致。

2、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 3 月修订）》第十八条金融

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 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一） 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
为目标。（二）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
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规
定，“应收票据”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收到
的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
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公司考虑应收票据终止确认情况对业务模式判断的影响并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 3 月修订）》及相关规定，对于由信用级别一般的商业银行
和财务公司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及商业承兑汇票，由于其在背书、贴现时不终止确认，故仍属
于持有并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业务模式，该类票据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在“应收
票据”科目列报；由信用级别较高的商业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其在背书、贴现时终止确
认，故认定为兼有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目的及出售目的的业务模式，该类票据分类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在“应收款项融资”科目列报。

公司遵照“谨慎性”原则对承兑人的信用等级进行了划分，分为信用等级较高的 6 家大型
商业银行和 10 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信用等级较高银行”）以及信用等级一般的
其他商业银行及财务公司（以下简称“信用等级一般银行”）。 6 家大型商业银行分别为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 家上市股份制商业
银行分别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述银行信用良好，资金实力雄厚，经营情况良好，根据 2019 年、2020� 年银行主体评级情况，上
述银行主体评级均达到 AAA 级且未来展望稳定，公开信息未发现曾出现票据违约到期无法兑
付的负面新闻，因此公司将其划分为信用等级较高银行。 由信用等级较高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
汇票在背书或贴现时终止确认， 由信用等级一般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商业承兑汇票
在背书或贴现时继续确认应收票据，待到期兑付后终止确认。

为使银行承兑汇票的报表项目列示更能反映公司应收票据业务的实际情况， 也便于报表
使用者更加清晰了解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公司将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背书未终止
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在手的由信用等级一般的商业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从“应收
款项融资”调整至“应收票据”科目列报；将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3 月 31 日已背书未到期
的银行承兑汇票追溯确认为“应收票据”，将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3 月 31 日在手的由信
用等级一般的商业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从“应收款项融资”调整至“应收票据”科目列报。

会计差错更正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3 月 3 日合并财务报表项
目和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情况如下：
2021 年 3 月 31 日

报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更正后 影响金额 更正前 更正后 影响金额

应收款项融资 1,686.35 665.27 -1,021.08 1,686.35 665.27 -1,021.08
应收票据 579.70 4,017.89 3,438.18 571.15 4,009.33 3,438.18
应付账款 29,624.66 32,041.77 2,417.10 29,239.53 31,656.63 2,417.1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报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更正后 影响金额 更正前 更正后 影响金额

应收款项融资 5,040.31 1,651.28 -3,389.02 5,040.31 1,651.28 -3,389.02
应收票据 1,367.10 4,756.13 3,389.02 1,367.10 4,756.13 3,389.02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报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更正后 影响金额 更正前 更正后 影响金额

应收款项融资 1,507.25 794.62 -712.63 1,507.25 794.62 -712.63
应收票据 910.91 2,341.65 1,430.74 910.91 2,341.65 1,430.74
应付账款 10,308.87 11,026.98 718.11 11,732.30 12,450.41 718.11

上述会计处理方式使得财务数据更加准确、客观、真实的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且更便于报表使用者理解。 报表使用者可以通过公司财务报表“应收票据”项目直接获得已背
书或贴现未终止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 以及在手的银行承兑汇票中由信用等级一般的商业银
行及财务公司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14� 年修订）》
“第十四条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 便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的核
算要求。

综上所述，公司根据公司实际的业务经营客观情况，充分考虑管理层持有该类金融资产的
目的，将期末在手和已背书转让且未终止确认的一般信用等级的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应收票据、
将在手的信用等级良好的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应收款项融资进行列报合理， 符合相关会计准则
的规定。

（二）结合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应收账款余额及占比变动情况，说明公司信用政
策和结算方式是否发生变更，并说明相关发生变更客户的具体情况及原因，是否存在放松信用
政策刺激销售的情况

1、公司信用政策和结算方式是否发生变更
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 3 月 31 日应收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

商业承兑汇票、应收账款余额及占比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余额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应收账款 29,955.99 86.45% 25,228.96 79.69% 25,973.57 89.11%
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款项
融资） 665.27 1.92% 1,651.28 5.21% 794.62 2.73%

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 票
据） 3,376.88 9.75% 3,389.02 10.70% 1,430.74 4.91%

商业承兑汇票 （应收 票
据） 651.23 1.88% 1,391.59 4.40% 949.95 3.26%

合计 34,649.37 100.00% 31,660.85 100.00% 29,148.88 100.00%

由上表可见，公司与客户主要结算方式为电汇。 公司 2021 年 3 月末应收账款、应收银行承
兑汇票、应收商业承兑汇票余额占比与 2019 年 12 月末保持相对持平，2020 年起应收银行承兑
汇票余额的比例有所提高。

2020 年公司收入较 2019 年增长 28,595.35 万元，其中激光器收入增长 9,107.38 万元。 激光
器客户较为分散，公司对激光器客户主要采取电汇和票据结算方式。 随着合作业务量的增加，
原有激光器客户加大了支付票据的比例。 此外，对于新增激光器和激光 / 智能装备客户，公司
综合评估客户业务规模、年度销售规模、回款准时性及逾期货款，制定向其销售的授信额度、结
算周期及结算方式。 部分新增客户考虑自身现金流需求、在手票据情况，使用票据支付给公司
货款，导致 2020 年应收银行承兑汇票金额较大。

2021 年 1-3 月，公司主要客户的信用期、结算方式不存在重大变更，应收银行承兑汇票金
额减少主要由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及背书转让导致。

2、相关发生变更客户的具体情况及原因，是否存在放松信用政策刺激销售的情况
（1）公司 2020 年前五大销售、前五大应收客户中信用政策、结算方式变化情况
公司对武汉莱尔特激光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连续激光器，2019 年、2020 年销售收入分别为

25.31 万元、1,992.98 万元，2020 年该客户为公司第五大客户；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
为 1,230.73 万元，为公司第三大应收客户。 2019 年信用政策为“预收 100%，款到发货”，2020 年
信用政策为“月结 90 天”，2019 年、2020 年均采取票据或电汇方式结算。 公司 2020 年对其延长
信用期原因主要为：公司 2019 年 12 月与武汉莱尔特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合作，由于前期合
作规模较小，公司采取预收方式结算；2020 年随着业务量的增加，公司经多维度的评估对其进
行了信用政策调整，在双方对账确认后 90 天，以电汇或者信用等级高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结
算。 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通过背书的形式，支付供应商的原材料采购款。

（2）公司 2021 年 1-3 月前五大销售客户、前五大应收客户中信用政策、结算方式变化情况
公司对乾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yntec� Co.,Ltd）及其主要关联企业销售激光调阻机、划线

机等，2021 年 1-3 月收入为 2,116.13 万元，为公司第一大客户。乾坤科技创立于 1991� 年，由台
达电与日本 SUSUMU� 进工业株式会社合资，主营研发、生产、销售高精度高密度之零组件、传
感器及应用模块,是被动元件行业技术领先者。 主要客户包括苹果公司、华为 公司、OV� 等，截
至目前其经营状况良好。 2020 年信用政策为“合同签订后 30 天后付 30%， 验收 60 天后付
70%”，2021 年信用政策为“验收后 60 天付 100%”，均采取电汇方式结算。 公司对其改变信用期
主要由于乾坤科技及其主要关联企业与公司合作时间较长，公司充分考虑客户发展规模较大、
历史回款准时、资质情况较好、对公司产品需求增加，出于客户对账期提出延长要求，公司在
2021 年对其信用期进行调整。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应收武汉莱尔特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余额为 1,282.37 万元， 为公司第
三大应收客户。 2019 年信用政策为“预收 100%，款到发货”，2020 年信用政策为“月结 90 天”，采
取票据或电汇方式结算。

（3）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五大应收商业汇票（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客户中信
用政策、结算方式变化情况

公司对广州翔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要销售脉冲激光器、 固体激光器，2019 年、2020 年销
售收入分别为 210.14 万元、739.54 万元，2019 年、2020 年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2.85 万元、186.13
万元，2019 年、2020 年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及商业承兑汇票合计余额分别为 0 万元、245.68 万元。
公司对其采取信用政策为“月结 60 天”，结算方式由 2019 年的电汇改为 2020 年的电汇或票据。
截至 2021 年 5 月 17 日，该客户已回款 295.06 万元，占 2020 年年末应收账款的 74.70%。

公司对深圳亚格光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销售脉冲激光器、 固体激光器，2019 年、2020 年销
售收入分别为 185.36 万元、706.30 万元，2019 年、2020 年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209.10 万元、
103.73 万元，2019 年、2020 年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及商业承兑汇票合计余额分别为 0 万元、
206.89 万元。 公司对其采取信用政策为“月结 30 天”，结算方式由 2019 年的电汇改为 2020 年的
电汇或票据。 截至 2021 年 5 月 17 日，该客户已对 2020 年年末欠款全部回款。

随着公司与该客户合作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考虑客户的回款情况、现金流和在手票据情
况，增加了票据结算方式，符合激光器行业的结算惯例。

（4）公司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五大应收商业汇票（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客户中信
用政策、结算方式变化情况

公司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五大应收商业汇票客户中信用政策、结算方式不存在变化。
综上所述，公司综合评价客户业务规模、年度销售规模、回款准时性及逾期货款，制定相关

信用政策，信用政策变化合理。 公司在 2020 年、2021 年 1-3 月对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和结算方
式不存在重大变化，不存在放松信用政策刺激销售的情况。

（三）按照业务分类说明应收账款余额、坏账准备余额及计提比例、账龄结构、期后回款、客
户资信状况等情况，并结合不同业务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应收账款余额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各项参数选取的依据及合理性，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合理审慎，是否与同
行业公司存在较大差异，是否存在回款风险

1、应收账款余额、坏账准备余额及计提比例、账龄结构、期后回款、客户资信状况等情况
（1）激光 / 智能装备业务
对于激光 / 智能装备业务，公司与可比公司账龄结构、应收账款余额、坏账计提比例金额

如下：
单位：万元

激 光/光
学智能装
备

杰普特 大族激光 长川科技 精测电子 华工科技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20/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占比

1 年以内 11,724.99 97.45% 8,880.90 94.06% 7,292.43 93.62% 78.52% 91.09% 71.57% 77.03%

1-2 年 208.67 1.73% 411.27 4.36% 399.65 5.13% 13.99% 8.01% 22.00% 8.59%

2-3 年 1.79 0.01% 52.87 0.56% 3.35 0.04% 4.70% 0.26% 5.32% 2.84%

3 至 4 年 3.35 0.03% 3.35 0.04% 93.86 1.20% 1.20% 0.15% 1.10% 1.45%

4 至 5 年 93.35 0.78% 93.35 0.99% - - 0.32% 0.10% 0.00% 5.86%

5 年以上 - - - - - - 1.26% 0.39% 0.00% 4.22%

应收账款
余额 12,032.14 100.00% 9,441.73 100.00% 7,789.29 100.00% 457,004.03 42,430.40 79,314.69 245,005.41

坏账准备
金额 600.76 559.55 399.88 41,811.45 2,543.68 5,464.60 30,344.79

坏账计提
比例 4.99% 5.93% 5.13% 9.15% 5.99% 6.89% 12.39%

应收账款
净值 11,431.39 8,882.18 7,389.41 415,192.57 39,886.73 73,850.09 214,660.61

对于激光 / 光学智能装备业务，公司 2019 年年末、2020 年年末、2021 年 3 月末的应收账款
余额分别为 7,789.29 万元、9,441.73 万元和 12,032.14 万元，呈上升趋势。 公司 2020 年激光 / 光
学智能装备业务收入增长 18,971.33 万元，公司 11 月、12 月向国巨股份及其关联企业、三赢科
技（深圳）有限公司等客户销售智能装备，由于未到付款账期，因此应收账款余额增长较大。 随
着下游被动元器件行业回暖，2021 年一季度公司调阻机业务销售情况良好，向江门市钧崴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Kamaya� Electric、乾坤股份及其关联公司销售的调阻机设备暂未到付款账期，因
此 2021 年一季度末应收账款金额持续增长。

公司激光 / 光学智能装备产品主要提供给 A 公司、国巨股份、厚声电子、乾坤股份等海内
外大型消费电子和光电元器件生产厂商，客户资信情况良好，历史回款情况较好。 对于智能装
备业务，公司一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高于同行业公司，且长账龄应收账款金额较小，因此公司
坏账计提比例较低。

公司 2020 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9,441.73 万元。 截至 2021 年 5 月 17 日，公司激光 / 光学
智能装备应收账款回款金额为 7,297.71 万元，占对应时点应收账款比例分别为 77.29%，回款情
况良好。

（2）激光器业务
对于激光器业务，公司与可比公司账龄结构、应收账款余额、坏账计提比例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激光器

杰普特 锐科激光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20/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占比

1 年以内 14,240.33 87.69% 11,973.09 84.60% 14,889.18 88.97% 92.46%
1-2 年 1,093.02 6.73% 1,262.70 8.92% 1,641.90 9.81% 5.65%
2-3 年 833.54 5.13% 837.06 5.91% 156.84 0.94% 0.73%
3-4 年 38.23 0.24% 37.15 0.26% 32.12 0.19% 0.04%
4-5 年 21.31 0.13% 29.88 0.21% 9.80 0.06% 0.14%
5 年以上 12.27 0.08% 12.27 0.09% 6.03 0.04% 0.99%
应收账款余额 16,238.70 100.00% 14,152.14 100.00% 16,735.86 100.00% 63,277.19
坏账准备金额 1,483.91 1,423.44 1,219.04 3,616.10
坏账计提比例 9.14% 10.06% 7.28% 5.71%
应收账款净值 14,754.79 12,728.70 15,516.82 59,661.09

对于激光器业务， 公司 2019 年年末、2020 年年末、2021 年 3 月末的账款余额分别为
16,735.86 万元、14,152.14 万元和 16,238.70 万元，呈先下降再上升趋势。 由于 2020 年年末应收
银行承兑汇票金额较其他期间大，总体来说，应收款项金额保持相对稳定水平。

公司 2020 年前五大激光器客户收入占比为 8.84%，客户较为分散；锐科激光前五大客户收
入占比为 23.12%，客户较为集中。锐科激光回款集中程度较高，1 年以内应收账款比例较高。根
据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算，公司对 1 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比例较同行业高，因此坏账计
提金额、综合坏账计提比例较高，体现了公司谨慎的坏账计提政策。 此外，锐科激光 2020 年应
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金额分别为 55,727.15 万元、31,726.26 万元，锐科激光通过票据方式回款
比例高，符合行业整体回款周期较长的特点，公司不存在重大回款风险。

公司 2020 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14,152.14 万元。 截至 2021 年 5 月 17 日， 公司激光器应
收账款回款金额为 7,008.22 万元，占对应时点应收账款比例为 49.53%。由于激光器行业竞争激
烈，客户普遍回款周期较长，公司激光器产品不存在重大回款风险。

（3）光纤器件业务
单位：万元

光纤器件

杰普特 太辰光 中航光电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20/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占比

1 年以内 1,425.87 84.61% 1,371.55 83.88% 974.16 67.26% 99.22% 93.86%
1-2 年 30.13 1.79% 30.31 1.85% 53.11 3.67% 0.18% 3.55%
2-3 年 29.24 1.74% 29.53 1.81% 64.19 4.43% 0.08% 1.34%
3-4 年 34.97 2.08% 37.35 2.28% 100.31 6.93% 0.01% 0.69%
4-5 年 82.86 4.92% 84.29 5.16% 43.91 3.03% 0.05% 0.15%
5 年以上 82.07 4.87% 82.07 5.02% 212.73 14.69% 0.46% 0.41%
应收账款余额 1,685.14 100.00% 1,635.09 100.00% 1,448.42 100.00% 16,699.16 481,583.85
坏账准备金额 279.69 280.66 450.38 915.52 31,295.33
坏账计提比例 16.60% 17.16% 31.09% 5.48% 6.50%
应收账款净值 1,405.45 1,354.43 998.05 15,783.64 450,288.52

对于光纤器件业务，公司 2019 年年末、2020 年年末、2021 年 3 月末的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1,448.942 万元、1,635.09 万元和 1,685.14 万元。 由于 2020 年光纤器件收入小幅度增长，应收账
款余额增大。从账龄结构来看，公司一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逐年增加，应收账款质量逐步改善。
公司注重产品结构的优化，在运营资金有限的前提下，将战略重心转移至高附加值的激光器及
智能装备业务，光纤器件业务收入规模较同行业公司小。由于光纤器件单价较低，客户分散，因
此公司和同行业公司均存在小额的长账龄应收款项， 公司光纤器件业务收入应收情况与同行
业公司基本保持一致。

公司 2020 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1,635.09 万元。 截至 2021 年 5 月 17 日，公司光纤器件应
收账款回款金额为 964.38 万元，占对应时点应收账款比例为 58.98%。 公司光纤器件销售规模
较小，不存在重大回款风险。

综上可见，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长主要由于智能装备产品销售业务增长，期末销售未达付
款账期。此外，随着公司在连续激光器、固体激光器业务领域拓展，激光器客户应收账款存在一
定幅度增长。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长为经营健康发展的结果，与同行业公司情况可比，不存在
重大回款风险。

2、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各项参数选取的依据及合理性
（1）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各项参数选取的依据

参数 选取依据/计算方法

风险组合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应收账款需要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
备，应当考虑对客户群体进行恰当的分组，在分组基础上建立减值矩阵。公司 2020 年境内、境
外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59.56%、40.44%，具有较明显的地域特征；境内和境外的所处的经营环
境、适用的法律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在全球贸易战等不稳定的因素的影响下，公司面临海外企
业信用风险、行业信用风险 、乃至国家的信用风险 。 因此 ，公司按境内客户 、境外客户进行分
类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平均迁徙率 根据 2017 年至 2019 年境内客户 、 境外客户各账龄区间分布 ， 分别计算出各账龄区间 2017
年、2018 年 、2019 年的迁徙率，将前三年迁徙率均值作为 2020 年应收账款的平均迁徙率

历史损失率 境内客户或境外客户每一账龄段平均迁徙率 * 上一账龄段历史损失率 ，5 年以上历史损失率
100%

前瞻性调整系数 公司根据过去 7 年及本年度 GDP 增长率 、广义货币增长率，考虑未来两年 GDP 增长率 、广义
货币增长率影响，模拟回归分析未来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变动率，以此作为前瞻性调整系数

预期信用损失率 境内客户或境外客户每一账龄段历史损失率 *（1+前瞻性调整系数）

公司结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 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划分境内客户、 境外客户不同的风险组
合，根据 2017 年至 2019 年各账龄区间分布计算出境内客户、境外客户的平均迁徙率，进而得出
其历史损失率，并考虑未来 GDP 增长率、广义货币增长率影响，在历史损失率基础上进行前瞻
性调整，计算出境内客户、境外客户预期信用损失率。 综上，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各项参数选取合
理。

（2）2020 年按业务分类区分风险组合测算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对 2020 年按业务分类区分风险组合，测算预期信用损失的情况如下：
1）激光 / 光学智能装备预期信用损失率：

账龄
2017 年 至
2018 年迁徙
率

2018 年 至
2019 年迁徙
率

2019 年 至
2020 年 迁 徙
率

平均迁徙率 历 史 损 失 率
（a）

前瞻性调整
（b）

预期信 用损失 率
（c=a*（1+b））

1 年以内 1.21% 7.48% 5.64% 4.77% 0.90% 12.67% 1.01%
1 年-2 年 50.81% 11.37% 13.23% 25.13% 18.84% 12.63% 21.22%
2 年-3 年 0.00% 50.76% 100.00% 75.38% 74.97% 12.63% 84.44%
3 年-4 年 0.00% 0.00% 99.46% 99.46% 99.46% 12.63% 100.00%
4 年-5 年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 100.00%
5 年以上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 100.00%

2）激光器预期信用损失率：

账龄
2017 年 至
2018 年 迁 徙
率

2018 年 至
2019 年 迁 徙
率

2019 年 至
2020 年 迁 徙
率

平均迁徙率 历 史 损 失 率
（a）

前 瞻 性 调
整（b）

预期信用损失率
（c=a*（1+b））

1 年以内 10.30% 14.21% 7.96% 10.82% 1.30% 12.67% 1.46%
1 年-2 年 34.42% 40.05% 7.04% 27.17% 11.98% 12.63% 13.49%
2 年-3 年 65.45% 76.21% 21.84% 54.50% 44.10% 12.63% 49.67%
3 年-4 年 55.72% 93.20% 93.84% 80.92% 80.92% 12.63% 91.14%
4 年-5 年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10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100.00%

3）光纤器件预期信用损失率：

账龄
2017 年 至
2018 年 迁 徙
率

2018 年 至
2019 年 迁 徙
率

2019 年 至
2020 年 迁 徙
率

平均迁徙率 历 史 损 失 率
（a）

前 瞻 性 调
整（b）

预期信用损失率
（c=a*（1+b））

1 年以内 5.37% 3.70% 4.36% 4.48% 3.58% 12.67% 4.04%
1 年-2 年 94.52% 92.62% 96.05% 94.39% 80.04% 12.63% 90.14%
2 年-3 年 92.34% 91.70% 95.73% 93.26% 84.79% 12.63% 95.50%
3 年-4 年 93.25% 79.74% 99.77% 90.92% 90.92% 12.63% 100.00%
4 年-5 年 100.00% 99.78% 100.00% 100.00% 100.00% - 10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100.00%

2）测算差异
经测算，按照业务分类区分风险组合、按照境内外客户区分风险组合的坏账计提金额差异

如下：

项目

测算金额
账 面 金
额

测 算 差
异激光/光学智能装

备 激光器 光纤器件 合计

应 收 账
款余额

坏 账 准
备余额

应 收 账 款
余额

坏 账 准
备余额

应 收 账
款余额

坏 账 准
备余额

应 收 账 款
余额

坏 账 准
备余额

坏 账 准
备余额

坏 账 准
备余额

1 年以内 8,880.90 89.70 11,972.04 174.79 1,371.55 55.41 22,224.48 319.90 475.13 -155.23
1 年-2 年 411.27 87.27 1,185.63 159.94 30.31 27.32 1,627.21 274.53 469.69 -195.16
2 年-3 年 52.87 44.64 72.28 35.90 29.53 28.20 154.68 108.75 96.24 12.50
3 年-4 年 3.35 3.35 33.40 30.44 37.35 37.35 74.10 71.14 74.10 -2.96
4 年-5 年 93.35 93.35 29.88 29.88 84.29 84.29 207.51 207.51 207.51 -
5 年以上 - - 12.27 12.27 14.91 14.91 27.18 27.18 27.18 -
合计 9,441.73 318.31 13,305.49 443.22 1,567.94 247.48 24,315.16 1,009.01 1,349.85 -340.84
单 项 计 提
坏账准备 - - 846.64 846.64 67.15 67.15 913.80 913.80 913.80 -

坏 账 准 备
合计 9,441.73 318.31 14,152.14 1,289.86 1,635.09 314.64 25,228.96 1,922.81 2,263.65 -340.84

坏 账 计 提
比率 3.37% 9.11% 19.24% 7.62% 8.97%

从上表可见，公司如按照业务分类区分风险组合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坏账计提金额较目前
按照境内外客户区分风险组合低 340.84 万元， 公司目前预期信用损失计算模型假设计算的坏
账损失结果更加谨慎。

3）按业务分类区分风险组合测算预期信用损失率与同行业比较
2020 年，对于公司主要业务，按业务分类区分风险组合测算预期信用损失率与同行业比较

情况如下：
单位：%

应收账款账龄

激光器 激光/光学智能装备

锐科激光 杰普特 大族激光
长川科技 精测

杰普特
STI 除 STI 以

外 电子

1 年以内 3 1.46 3 5 5 5 1.01
1-2 年 10 13.49 10

100

10 10 21.22
2-3 年 30 49.67 30 20 15 84.44
3-4 年 50 91.14

50
40 20 100

4-5 年
100 100

80 50 100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注：可比公司华工科技基于客户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不同组合（优质客户、风
险客户、集团内公司款项、普通客户），分别计算预期信用损失金额和坏账准备，未披露按应收
账款账龄区分的坏账计提比例信息。

从上表可见，同行业可比公司均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结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依据
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不同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因此同行业可比公司之间应收
账款坏账计提比例有所差异。 其中，公司 1 年以内激光器、激光 / 光学智能装备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计提比例较其他同行业可比公司低， 但是 1 年以上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其他可
比公司高，总体来看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与可比公司相当。

对于激光器业务，受行业整体竞争激烈及行业惯例影响，公司客户分散且回款较慢。 2020
年公司激光器业务收入增长 9,107.38 万元， 但年末激光器客户应收账款余额较 2019 年减少
2,583.73 万元， 公司激光器业务款项回收速度提升。 公司 1 年以内应收账款在 2018 年至 2020
年迁徙率分别为 10.30%、14.21%和 7.96%，2020 年迁徙率降低， 因此三年平均迁徙率及历史损
失率降低，公司坏账计提比例降低。

对于激光 / 光学智能装备业务，公司主要客户均为 A 公司、国巨股份、厚声电子、乾坤股份
等海内外大型消费电子和光电元器件生产厂商，资质情况良好，回款较为准时，因此平均迁徙
率、历史损失率较低，坏账计提比例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综上，公司各项应收账款余额、坏账准备余额及计提比例、账龄结构期后回款、客户资信状
况正常，与同行业公司可比；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各项参数选取的依据充分、合理，坏账计提比例
合理，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各客户回款情况良好，不存在回款风险。

五、关于收购 Hylax
年报显示，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同意新加坡杰普

特以 1,000 万新加坡元收购 Hylax� Technology� Pte� Ltd（以下简称 Hylax）100%股权。 Hylax 主营
业务为设计、研发、生产激光精密加工设备，在东南亚建有先进的激光微纳应用与工艺开发中
心，主要聚焦半导体精密微加工和医疗产品激光微加工。

请你公司：（1）简要说明 Hylax 主要产品、业务模式和发展历程，并说明 Hylax2020 年度及
2021 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2）结合 Hylax 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状况，说明其是否具
备业务开展的必要且充分条件；（3） 说明 Hylax 员工情况， 包括主要负责人及核心技术人员情
况、员工专业及教育程度构成等，并说明收购前后员工情况是否发生重大变化；（4）说明交易对
手方基本情况、收购背景、定价依据，并结合 Hylax 盈利情况，分析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5.1.公司回复：
（一）Hylax 主要产品、业务模式和发展历程，并说明 Hylax2020 年度及 2021 年一季度主要财

务数据
1、Hylax 主要产品、业务模式和发展历程
（1）发展历程
新加坡海雷科技 (Hylax� Technology� Pte.� Ltd.， 以下简称“Hylax”) 的前身系新加坡 Hylax�

Hypertronics。 Hylax� Hypertronics 成立于 1991 年， 成立之初主要向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NEC）、 东盟与印度地区分部销售以及维护激光加工设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Hylax�
Hypertronics 开始自行设计用于半导体、平板显示器、硬盘、电子和生物技术等许多行业的激光
加工设备。

2010 年 Hylax� Hypertronics 被美国相干公司（Coherent� Inc.）收购，成为了相干公司在新加坡
的基地。 2012 年其激光加工设备部门被拆分独立，Hylax� Hypertronics 原核心成员 John� Buk�
Mum� Fatt� 、James� Toh� Hong� Keng、Soe� Wai� Win 与其他三名股东联合成立了 Hylax。 Hylax 自
设立以来，主要聚焦半导体精密微加工和医疗产品激光微加工，不断坚持自主研发以推进技术
创新。 目前，公司主要服务客户包括惠普、3M、欧司朗、美国通用电气、德州电气、富士康等境内
外知名客户。

（2）主要产品
Hylax 主要产品为紫外激光器、光纤激光器、二氧化碳激光器和激光打点标记机，支持在多

种材料表面打标、切割、钻孔等，打标可靠性高，具有较长的激光二极管寿命。此外，公司还能够
提供深度自动化解决方案，如激光焊接、激光剥线、激光修整、激光钻孔、激光烧灼、激光微加
工。 在机械设计方面，公司自主设计并提供半导体晶圆和基板瓷砖处理机、平板玻璃面板激光
加工设备等专业化设备。

（3）业务模式
1）研发模式
Hylax 根据市场情况，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自主研发新技术，同时对具有商业化价值的科技

成果进行转化生产。
Hylax 收到客户需求后，第一时间评估项目实现的可行性。 经与客户确认，Hylax 制定项目

可行性方案，并根据研发进展及研发效果不断修改实施方案。 Hylax 使用现有设备定制开发满
足客户要求的激光加工设备，客户认可研发制成的样机后，将会向 Hylax 下达正式订单。

2）采购模式
Hylax 根据销售订单情况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综合考虑各个供应商的原材料报价、交付

周期、售后服务，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原材料送达后，Hylax 对原材料进行检测，初步验收后确认
收货。

3）生产模式
Hylax 主要采取“订单式生产”模式，即根据客户需求，以销定产并分批次进行生产。 Hylax

产品主要涉及研发、测试、组装等工序，均由公司工程师完成。 一般单个项目生产周期约 12-14
周，每个项目需要约 4-5 位工程师参与。 如订单较多、项目交付较为紧急，Hylax 会组织工程师
加班生产，确保项目交期。 如工程师加班仍无法保障交期，则 Hylax 将聘请外部人员帮忙完成
设备组装工作，但历史上 Hylax 并未出现过上述情况。

4）销售模式
Hylax 主要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激光加工解决方案，客户主要覆盖领域包括电子、医疗、半

导体行业等，Hylax 与主要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通常情况下， 客户将需要加工的样品送到 Hylax，Hylax 对产品的定制化需求进行分析、研

发、打样、检测。 样品经客户验证后，客户将会向 Hylax 下达批量出货订单。 Hylax 采取成本加成
方式对外报价，向客户供货后，经客户验收后 Hylax 确认收入。

2、Hylax� 2020 年度及 2021 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流动资产 3,687.91 3,533.56
非流动资产 718.07 223.22
资产合计 4,405.97 3,756.78
流动负债 2,217.56 1,368.67
非流动负债 118.16 65.37
负债合计 2,335.71 1,434.04
股东权益 2,070.26 2,322.74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529.04 2,675.26
营业成本 299.41 2,071.53
营业利润 40.75 603.73
利润总额 40.75 184.19
净利润 19.18 180.9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Hylax� 2020 年前五大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产品内容 销 售 数
量 营业收入 占收入比例

1 Hyper Laser Co., Ltd
ULED 主板用激光剥离系统 、TFT 面板
用绿光激光环形切割系统 、TFT 玻璃用
激光 ID 标刻设备

5 1,144.16 42.77%

2 WaveForm Technologies 线材表面涂层激光剥除系统 2 290.28 10.85%
3 Skyworks Global Pte Ltd 用激光在晶圆做 ID 标记系统 1 240.46 8.99%
4 Merlin MD Pte Ltd 医用血管支架激光钻孔系统 1 192.39 7.19%
5 Meiban Micro Sdn Bhd 紫外激光标刻系统 2 121.88 4.56%
合计 11 1,989.17 74.35%

（二）结合 Hylax 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状况，说明其是否具备业务开展的必要且充
分条件

1、固定资产
公司以 2021 年 1 月 15 日作为对 Hylax 的收购日，Hylax 固定资产在收购前、 收购后价值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原账面数据） 2021/3/31（收购后评估数据）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机器设备 1,027.62 906.71 120.92 1,513.25 901.30 611.95
电子和办公设备 53.25 46.97 6.28 58.80 47.26 11.54
运输设备 48.27 14.08 34.19 55.13 17.41 37.71
合计 1,129.14 967.76 161.39 1,627.17 965.97 661.2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无形资产
公司以 2021 年 1 月 15 日作为对 Hylax 的收购日，Hylax 无形资产在收购前、 收购后价值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原账面数据） 2021/3/31（收购后评估数据）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办公软件 34.34 33.23 1.12 34.34 28.33 6.0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Hylax 的固定资产主要为生产和研发的检测设备， 该类资产用于研发测试和打样产品，试

用不同光源否能达到客户要求的效果。 该类资产是 Hylax 开发新工艺、 新客户的重要设备，有
利于 Hylax 分析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自动激光加工解决方案。Hylax 对机器设备按照
3 年进行折旧，因此该类资产账面净值较低，但是其实际使用经济寿命较长。 此外，公司聘请的
审计师对 Hylax� 2020 年 8 月的资产情况进行了实地盘点，确认资产使用状况良好。 Hylax 的无
形资产主要为办公软件，账面价值较低。 上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为 Hylax 独立经营必须使用
资产，Hylax 具备其业务持续开展的必要且充分条件。

（三）说明 Hylax 员工情况，包括主要负责人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员工专业及教育程度构
成等，并说明收购前后员工情况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Hylax 共有 18 名正式员工。 主要负责人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如下：
Soh� Guang� Sheng，Hylax 总经理。 1982 年出生，新加坡国籍，获电气与电子专业学位。 Soh�

Guang� Sheng 先生于 2012 年设立 Hylax，是联合创始人之一；2013 年至今，任 Hylax 技术总监和
首席程序员，同时兼管公司财务、人力资源、销售和行政相关事宜，主要负责公司总体技术与运
营管理。

John� Buk� Mum� Fatt，Hylax 核心技术人员。 1960 年出生，新加坡国籍，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
学， 电气与电子专业硕士研究生。 John� Buk 先生于 1991 年创立 Hypertronics， 于 2012 年设立
Hylax，是联合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新加坡政府支持的激光和光学项目 Lux� Consortium 的创始
成员之一。 2013 年至今，任 Hylax� Technology 业务与技术顾问。

James� Toh� Hong� Keng，Hylax 核心技术人员。 1972 年出生，新加坡国籍，工程与技术管理专
业硕士研究生。 James� Toh 先生曾于 Hypertronics 担任设备工程师，并于 Keteca 担任激光设备销
售总经理，是 Hylax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2013 年至今，任 Hylax 销售和市场总监，主要负责公司
总体市场与销售工作。

根据公司与 Hylax 签署的《SHARE� PURCHASE� AGREEMENT》约定，双方签约后 2.5 年内
卖出方不得另行从事与 Hylax、杰普特业务类似或者有竞争性的工作。 此外，协议还约定，Soh�
Guang� Sheng 在双方签约之日起至少继续在 Hylax 公司工作 3 年；James� Toh� Hong� Keng 在双
方签约之日起至少继续在 Hylax 公司工作 2 年。

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Hylax 的员工中，硕士 3 人，本科 8 人，大专 5 人，大专以下学历 2
人，员工所学专业均为与电子与电气工程、制造工程、机械工程相关专业。从收购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除一名员工（电气工程师）因个人继续学习进修原因而离职外，Hylax 其他员工均未发
生变化。

（四）说明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收购背景、定价依据，并结合 Hylax 盈利情况，分析本次交
易定价的公允性

1、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Hylax 在被公司收购前的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情况（新加坡元 ） 持股比例

John Buk Mum Fatt 1,350,000 44.10%
Soh Guang Sheng 750,000 24.50%
Ng Bee Keong 450,000 14.70%
James Toh Hong Keng 450,000 14.70%
Soe Wai Win 30,000 1.00%
Kwang Siang Wee 30,000 1.00%
合计 3,060,000 100.00%

Hylax 被收购前、被收购后，除原股东 Ng� Bee� Keong 不参与 Hylax 实际经营外，其他原股
东均在 Hylax 任职（其中 Kwang� Siang� Wee 为兼职员工）。

2、收购背景
公司自 2019 年与 Hylax 接洽。 Hylax 主要从事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自动激光加工解决方

案，其核心技术主要为同轴视野激光技术（Scanvision），即将视觉相机系统和激光系统结合在一
起，通过标记、焊接、切割、钻孔和表面处理等高速激光工艺来提升精度。 该技术通过将摄像机
与激光路径对准，使得视觉摄像机的可见光在与激光束相同的路径上行进。 通过扫描头的高速
扫描振镜，实现工件漂移或基准查找的实时视觉补偿，在毫秒级的短时间内实现高达 3 微米的
精确度，减少了传统视觉辅助激光系统的振镜定位误差、工件和夹具误差等。 目前该技术主要
应用于显示面板标记，硬盘焊接和抛光，半导体标记、打光和修剪，PCBA 和 LED 对准等。此外，
Hylax 还拥有多激光扫描头 DSP 控制器和有功率反馈的二氧化碳激系统等技术。

2020 年年初， 受新冠疫情影响，Hylax 原股东考虑到 Hylax 经营规模小， Hylax 可能存在无
法持续经营的风险，因此其有意将 Hylax 出售给经营规模较大、风险抵抗能力强、经营合作理念
一致的公司。

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借助 Hylax 在半导体激光器行业的技术积累和客户资源，增强公司激
光加工自动化技术水平，完善公司的产品线布局，为公司向半导体激光器行业拓展奠定基础。

3、交易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2020 年 8 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Hylax� Technology� Pte.� Ltd.

2019 年度、2020 年 1-3 月审计报告》[XYZH/2020SZA30226]， 对 Hylax 的 2019 年度、2020 年 1-3
月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经审计，Hylax� 2019 年营业收入 2,214.02 万元，净利润 273.83 万元；2020
年 1-3 月营业收入 434.59 万元，净利润 -12.40 万元。

2020 年 9 月，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资产评估”、“评估师”）出具《深圳市
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海雷科技私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20）第 SZV1012 号 ]，以 2020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Hylax 的净
资产进行了评估。 中和资产评估采取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
Hylax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3,951.62 万元，评估价值为 4,968.33 万元，增值额为 1,016.71 万元；股
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3,042.49 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4,059.20 万元， 增值额为
1,016.71 万元，增值率为 33.42%。 经收益法评估，Hylax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080.89 万元，增
值额为 2,038.40 万元，增值率为 67.00%。 考虑到 Hylax 在评估基准日生产经营正常，组织架构
完善，生产人员具有丰富的设备制造经验和技术，管理人员拥有丰富的行业管理、销售经验，以
上人力资源、设备制造技术不能够反映在账面资产中，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不能反映以上资产
的价值。 中和资产评估最终决定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目标资产的最终评估结果，即 Hylax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5,080.89� 万元。

中和资产评估采取现金流量折现法对公司价值进行评估。 评估师通过估算 Hylax 在未来的
预期收益，并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现成基准日的现值，求得 Hylax 在基准日时点的营业性资产
价值，然后再加上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减去有息债务得出 Hylax 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 评估采用永续年期作为收益期。 其中，第一阶段为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预测期为 5.75 年。 在此阶段中，根据对 Hylax 历史业绩及未来市场分析，收益状况逐渐趋于稳
定；第二阶段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至永续经营，在此阶段 Hylax 净现金流在 2025 年的基础上将保
持稳定。 主要参数预测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20 年
4-12 月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永 续 年

度

一、营业收入 2,526.00 2,091.41 2,778.60 3,056.46 3,270.41 3,368.52 3,402.21 3,402.21
减：营业成本 1,785.76 1,464.44 1,867.12 1,806.49 1,980.09 2,057.46 2,095.00 2,095.00
营业费用 18.91 11.16 15.59 17.15 18.08 18.70 18.72 18.72
管理费用 298.41 221.01 342.03 354.75 405.17 417.71 426.51 426.51
财务费用 17.91 18.78 21.10 23.21 24.83 25.58 25.83 25.83
资产减值损失 40.47 - - - - - -
二、营业利润 364.54 376.03 532.77 854.86 842.24 849.08 836.14 836.14
加：营业外收入 3.56 - - - - - -
三、息税前利润 368.09 376.03 532.77 854.86 842.24 849.08 836.14 836.14
减 ：员工奖金奖励 （税前利润的
15%） 55.21 56.40 79.92 128.23 126.34 127.36 125.42 125.42

所得税 54.34 54.34 76.98 123.53 121.70 122.69 120.82 120.82
四、税后净利润 258.54 265.29 375.87 603.11 594.20 599.03 589.90 589.90
加：折旧摊销 157.21 153.31 94.88 126.28 147.88 155.23 155.23
减：资本性支出 50.00 10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5.23

营运资本增加额 223.40 242.98 267.28 205.80 94.38 32.40
五、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149.10 186.20 280.71 364.67 502.53 562.72 589.90
六、折现率 10.94% 10.94% 10.94% 10.94% 10.94% 10.94% 10.94%
七、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值 4,565.58
加：溢余资产 535.79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20.47
八、企业整体价值 5,080.89
减：有息债务 -
九、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080.89

根据评估师预测，Hylax� 2020 年至 2025 年毛利率分别为 29.30%、32.80%、40.90%、39.45%、
38.92%和 38.42%。 Hylax 在历史年度毛利率维持在 40%左右， 由于 2018 年陆续采购了激光系
统、 扫描机等设备， 根据公司固定资产 3 年折旧政策， 该批设备的折旧在 2021 年逐渐摊销完
毕，因此 2020 年、2021 年预计毛利率水平 30%左右，2022 年起毛利率维持较低长期资产投入时
的历史平均毛利率水平，即 40%左右。

评估师采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估价模型确定 Hylax 的现金流折现率，其中权益资本成本采
用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经过筛选选取在业务内容、资产负债率等方面与 Hylax 相近的 5 家新
加坡上市公司作为可比公司，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计算过程如下：
股票代码 BDF.SG H17.SG G20.SG AOF.SG V03.SG

可 比 平
均值对比公司名称 EXCELPOINTTECH鄄

NOLOGY
赫 比 国
际

GPINDUSTRIESLIM鄄
ITED

AMPLE鄄
FIELD

VEN鄄
TURE

付息债务（万元 ） 374.00 2,567.00 55,233.00 106.00 2,792.00
债权比例 0.07 0.04 0.70 0.05 0.01 17%
总股本 （万股） 11,975.71 80,546.47 48,446.92 89,811.76 28,861.76
股价（元/股） 0.40 0.85 0.49 0.02 13.57
股权市场价值 （万
元 ） 4,790.29 68,464.50 23,738.99 1,975.86 391,654.05

股权价值比例 0.93 0.96 0.30 0.95 0.99 83%
经杠杆调整后的 β 0.29 1.13 0.13 1.14 0.96 0.73
所得税率 17% 17% 17% 17% 17%
取消杠杆调整的 β 0.27 1.10 0.04 1.09 0.96 0.69
适应于委估企业的
β 0.8140

无风险收益率 3.85% 公司所得税率 17.0%
市场超额风险收益
率 6.34% 股权收益率 13.01%

规模风险报酬率 2.00% 债权收益率 1.26%
个别风险报酬率 2.00%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10.94%

根据 Hylax� 2020 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Hylax� 2020 年实现收入 2,675.26 万元， 净利润

180.90 万元，与评估预计收入、净利润差额分别为 149.26 万元、-77.64 万元。 主要由于 Hylax 为
客户定制用于激光切割 LED 模组的分板机设备， 合作中途双方发现项目不可行， 经与客户友
好协商， 对方于 2020 年 10 月取消了该价值 35.00 万美元的订单，Hylax 先期投入 17.37 万美元
成本在账面进行了费用化。

2020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同意新加坡杰普特以 1,000 万新加
坡元收购 Hylax。 2020 年 12 月 30 日，新加坡杰普特与 Hylax 原股东签署《SHARE� PURCHASE�
AGREEMENT》，约定本次收购交易价为 1,000.00 万新加坡元，在收购完成日前 Hylax 需保留账
面货币资金 70.00 万新加坡元。 Hylax 于 2020 年 7 月 2 日、2021 年 1 月 13 日实施了分红，分红
金额分别为 102.00 万美元、110.16 万美元。 2021 年 1 月 4 日， 公司向 Hylax 原股东支付 500.00
万新加坡元，并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完成对 Hylax 股权政府登记变更，Hylax 变更为新加坡杰普
特全资子公司。

公司本次收购交易价格系双方自主协商，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9 年、2020 年 Hylax
净利润分别为 273.83 万元、180.90 万元，收购价对应的 P/E 分别为 17.82、26.97。 受新冠疫情影
响，Hylax� 2020 年业绩有所下滑。 但是，公司考虑到 Hylax 具备的专有技术、半导体激光加工自
动化行业资质、业内较为成熟的客户群体，参考外部机构的评估结果，经双方自主协商，确定本
次收购价格为 1,000.00 万新加坡元，交易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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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盼庞博召集并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盼庞博主持，经全体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监事会通知时限的议案》
经审议，我们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通知时限
表决结果：同意：3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
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要求，更正后的财
务数据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

表决结果：同意：3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杰普

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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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对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第一季
度的现金流量表无影响。

● 为使银行承兑汇票的报表项目列示更能反映公司应收票据业务的实际情况，也便于报
表使用者更加清晰了解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公司将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背书未终
止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在手的由信用等级一般的商业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从“应
收款项融资”调整至“应收票据”科目列报；将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3 月 31 日已背书未到
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追溯确认为“应收票据”，将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3 月 31 日在手的由
信用等级一般的商业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从“应收款项融资”调整至“应收票据”科目列
报。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重述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第一季度
财务报表的相关数据进行追溯重述。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差错更正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 号）（以下简称“财会

[2017]7 号”）第十八条规定，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一） 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
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二）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
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同时，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
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规定，“应收票据”项目，反映
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收到的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
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公司考虑应收票据终止确认情况对业务模式判断的影响并按照财会 [2017]7 号及相关规
定，对于由信用级别一般的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及商业承兑汇票，由于其
在背书、贴现时不终止确认，故仍属于持有并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业务模式，该类票据分类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在“应收票据”科目列报；由信用级别较高的商业银行承兑的银行
承兑汇票，其在背书、贴现时终止确认，故认定为兼有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目的及出售目的的业
务模式，该类票据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在“应收款项
融资”科目列报。

公司遵照“谨慎性”原则对承兑人的信用等级进行了划分，分为信用等级较高的 6 家大型
商业银行和 10 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信用等级较高银行”）以及信用等级一般的
其他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信用等级一般银行”）。 由信用等级较高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在
背书或贴现时终止确认， 由信用等级一般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商业承兑汇票在背书
或贴现时继续确认应收票据，待到期兑付后终止确认。

为使银行承兑汇票的报表项目列示更能反映公司应收票据业务的实际情况， 也便于报表
使用者更加清晰了解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公司将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背书未终止
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在手的由信用等级一般的商业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从“应收
款项融资”调整至“应收票据”科目列报；将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3 月 31 日已背书未到期
的银行承兑汇票追溯确认为“应收票据”，将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3 月 31 日在手的由信
用等级一般的商业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从“应收款项融资”调整至“应收票据”科目列报。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 相应对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重述（以下简称“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 追溯重述
后， 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出现盈亏性质的
改变，对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第一季度的现金流量表无影响。

（一）对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影响
1、对 2019 年度财务报告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更正后 影响金额 更正前 更正后 影响金额

应收票据 9,109,108.70 23,416,514.97 14,307,406.2
7 9,109,108.70 23,416,514.97 14,307,406.2

7
应收款项
融资 15,072,547.55 7,946,247.05 -

7,126,300.50 15,072,547.55 7,946,247.05 -
7,126,300.50

流动资产合计 1,662,800,923.
30

1,669,982,029.
07 7,181,105.77 1,085,444,167.

60
1,092,625,273.
37 7,181,105.77

资产合计 1,816,502,981.
58

1,823,684,087.
35 7,181,105.77 1,814,032,154.

72
1,821,213,260.
49 7,181,105.77

应付账款 103,088,735.9
0

110,269,841.6
7 7,181,105.77 117,323,035.1

3 124,504,140.9 7,181,105.77

流动负债合计 230,075,701.0
8

237,256,806.8
5 7,181,105.77 275,878,522.0

4
283,059,627.8
1 7,181,105.77

负债合计 246,460,544.0
4

253,641,649.8
1 7,181,105.77 292,263,365.0

0
299,444,470.7
7 7,181,105.7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
益）总计

1,816,502,981.
58

1,823,684,087.
35 7,181,105.77 1,814,032,154.

72
1,821,213,260.
49 7,181,105.77

2、对 2020 年度财务报告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更正后 影响金额 更正前 更正后 影响金额

应收票据 13,671,019.34 47,561,257.47 33,890,238.13 13,671,019.34 47,561,257.47 33,890,238.13
应 收 款 项
融资 50,403,066.40 16,512,828.27 -33,890,238.13 50,403,066.40 16,512,828.27 -33,890,238.13

3、对 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更正后 影响金额 更正前 更正后 影响金额

应收票据 5,797,015.70 40,178,862.70 34,381,847.0
0 5,711,474.20 40,093,321.20 34,381,847.0

0

应收款项
融资 16,863,460.50 6,652,657.80

-
10,210,802.7
0

16,863,460.50 6,652,657.80
-
10,210,802.7
0

流动资产合计 1,745,313,423.
97

1,769,484,468.
27

24,171,044.3
0

1,259,724,830.
13

1,283,895,874.
43

24,171,044.3
0

资产合计 2,264,840,815.
73

2,289,011,860.
03

24,171,044.3
0

2,129,359,269.
15

2,153,530,313.
45

24,171,044.3
0

应付账款 296,246,643.0
6

320,417,687.3
6

24,171,044.3
0

292,395,301.5
5

316,566,345.8
5

24,171,044.3
0

流动负债合计 541,917,995.8
5

566,089,040.1
5

24,171,044.3
0

488,979,580.5
7

513,150,624.8
7

24,171,044.3
0

负债合计 627,569,881.4
0

651,740,925.7
0

24,171,044.3
0

570,362,130.6
9

594,533,174.9
9

24,171,044.3
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
益）总计

2,264,840,815.
73

2,289,011,860.
03

24,171,044.3
0

2,129,359,269.
15

2,153,530,313.
45

24,171,044.3
0

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相关的其他修订细项请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修订后的 2019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

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和要求，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使公司财务报表能够
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董事会同意上述会计差
错更正及追溯重述事项，公司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建设，加强内控制度的
执行，同时进一步强化财务管理工作，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的说明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
更正及追溯重述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我们
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希望公司进一步加强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管，完善公司内部
控制体系，杜绝该类事件的发生。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

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
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要
求，更正后的财务数据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

六、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的专项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重述事项出具了《关于深

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致同专字（2021）第 441A011881 号）。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二）《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修订版）；
（三）《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修订版）；
（四）《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修订版）；
（五）《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

更正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8 日


